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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秘書 

及 

授權代表之變更  
 

維信金科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宣佈劉詠儀女士      

（「劉女士」）已辭任本公司的公司秘書（「公司秘書」）及不再擔任根據香港聯合交易所

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3.05 條所規定之本公司的授權代表（「授權代表」），由2024年

10月1日起生效。劉女士已確認，彼與董事會並無意見分歧，亦不知悉有任何與彼辭任有關

的事宜須促請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及本公司的股東注意。  

 
董事會並宣佈陳穎文女士（「陳女士」）已獲委任為公司秘書及授權代表，由2024年         

10月1日起生效。陳女士現為本公司之法律顧問。彼於2015年取得香港高等法院律師資格。

陳女士曾於國際及本地律師事務所任職，在企業及商業法律、香港上市公司合規事宜以及 

公司秘書事宜擁有豐富經驗。 

 
董事會謹此對劉女士於其任內對本公司作出之寶貴貢獻致謝，並對陳女士之委任表示歡迎。 

 
 

承董事會命  

維信金科控股有限公司  

主席  

馬廷雄  

 
香港，2024年9月26日 

 
在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組成包括馬廷雄先生為主席及執行董事；廖世宏先生和廖世強先生為執行董事； 

葉家祺先生為非執行董事；而 Chen Derek 先生、Chen Penghui先生和方遠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。 

 


